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仔细审阅

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情况介绍以及向公司有关人员进行

询问的基础上，基于我们客观、独立判断，就下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股东利益与公司进一步

发展的需求，符合公司的客观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同意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予以事前认可，

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审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

有证券、期货审计业务资格，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能够勤勉尽职、公允合

理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出具的各项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并考虑到公司财务审计的连续性，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3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同时，为了全面实

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公司制定的薪酬方案结合了公司实际情况和经营成果，符合行业和地区的薪

酬水平。薪酬方案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查通过，程序合法有效，同

意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事项。 



四、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以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

明及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2、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的要求，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的对外担保

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审查，现对有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合法，符合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除以上担保事项外，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

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符合证监发（2005）

120 号文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合理、

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完整、合理、有效，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现有内部

控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未发生违反《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以及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公司的内控体

系与相关制度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

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

提供保证。我们认为，《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六、关于公司2022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2022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真实有效，遵循了平等、自愿、

等价、有偿的原则，有关协议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理的，关联交易的价格

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关

联交易均已按照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和决策程序履行了相关批准手续，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关于董事会换届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由杜应流先生、林欣先生、涂建国

先生、姜典海先生、徐卫东先生、杜超先生、陈翌庆先生、王玉瑛女士、郑晓珊

女士共 9人组成。其中陈翌庆先生、王玉瑛女士、郑晓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履行董事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能

够胜任董事岗位的职责，未发现有《公司法》以及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

的禁止任职情况和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符合《公司法》、《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中有关非独立董事以及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提名人的提名资格、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同意将上述董事候选人提交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玉瑛、程晓章、李锐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